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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
（节选）

二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

对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立场、没有态度、无动于衷、置

身事外，在错误言行面前不抵制、不斗争，明哲保身、当老好

人等政治不合格的坚决不用，已在领导岗位的要坚决调整，情

节严重的要严肃处理。

三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

全党必须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、分散主义、自由主义、

本位主义。

四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

党员、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不准在党内搞小山头、小圈子、

小团伙，严禁在党内拉私人关系、培植个人势力、结成利益集

团。对那些投机取巧、拉帮结派、搞团团伙伙的人，要严格防

范，依纪依规处理。

党内不准搞拉拉扯扯、吹吹拍拍、阿谀奉承。

党的各级组织必须担负起执行和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

的责任，对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要坚决批评制止，不能听之任

之。

六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

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，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

展的重要制度保障。

七、发扬党内民主和保障党员权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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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、保障党员民主权利，落实党员知

情权、参与权、选举权、监督权，保障全体党员平等享有党章

规定的党员权利、履行党章规定的党员义务，坚持党内民主平

等的同志关系，党内一律称同志。任何党组织和党员不得侵害

党员民主权利。

党内选举必须体现选举人意志，规范和完善选举制度规则。

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碍选举人依照规定自主

行使选举权，坚决反对和防止侵犯党员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现

象，坚决防止和查处拉票贿选等行为。

党组织既要严肃处理对举报者的歧视、刁难、压制行为特

别是打击报复行为，又要严肃追查处理诬告陷害行为。

八、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

党的各级组织必须自觉防范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种

种偏向。坚决禁止跑官要官、买官卖官、拉票贿选等行为，坚

决禁止向党伸手要职务、要名誉、要待遇行为，坚决禁止向党

组织讨价还价、不服从组织决定的行为。

十一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

营造党内民主监督环境，畅通党内民主监督渠道。党的各

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增强监督意识，既履行监督责任，又接受

各方面监督。

党内监督必须突出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

导干部。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监督，主动接受监督，习惯在监

督下开展工作，决不能拒绝监督、逃避监督。

党员、干部反映他人的问题，应该出于党性，通过党内正

常渠道实名进行，不准散布小道消息，不准散发匿名信，不准

诬告陷害等。


